
致因恐怖主義相關罪行被羈押人員的權利告知書 

本小冊子為您提供依據蘇格蘭法律和《歐洲人權公約》，您在被拘留於警署時所擁有權利的相關重要資

訊。本文件會將您關於羈押的主要權利告知您。這並非法律意見且並未將您的所有權利均告知您。您應

尋求自己的獨立法律意見。 

請盡快閱讀本資訊。它將在您身處警署時，幫助您作決定。如果您想要易於閱讀的複本或翻譯，可

以請警方解釋本小冊子中您不理解的任何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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謹記您的權利： 

1. 您有權知道警方為何拘留您。 

2. 您有權知道警方認為您做了什麼。 

3. 您有權告知律師您身處警署。這是免費的。 

4. 您有權告知其他人您身處警署。這可能是諸如家庭成員、護理員或朋友。 

5. 您有權保持沉默。您不必回答警方詢問您的任何問題。但是您必須提供自己姓名、地址、出生日

期、出生地以及您的國籍。 

6. 您有權在警方詢問您問題前，及時私下與律師交談。您也可在警方詢問您問題時，隨時與律師交

談。 

7. 如果您未滿 16 歲，或未滿 18 歲且受強制監管令的約束，則您還有權在警署獲得您父母或監護人

的探視。 

8. 您有權獲得緊急醫療援助。 



您的權利 

請注意：在特殊情況下，警方有權推遲或拒絕給予您使用某些此類權利的權限。例如，如果警方認為他

們需要與您交談來阻止其他人受到傷害。這不包括您的沉默權。 

 
 

1. 為被警方拘留人員提供的資訊 

• 沉默權 

您不必回答警方就他們認為您所作的事項而向您提出的任何問題。 

您所說的任何內容均會記載或記錄下來，且可能會在您的案件被訴諸法庭時，於庭審中被用作證據。 

您必須在警方詢問您的姓名和地址、出生日期、出生地以及國籍時，將此類詳情告知警方。 

• 告知律師您身處警署 

您可要求警方告知律師您身處警署。這可以是您自己的私人律師，或者如果您不認識律師，也可

以是待命律師。警方將安排盡快聯絡律師。這是免費的。 

• 告知其他人您身處警署 

您可要求警方聯絡其他人，以告知他們您身處警署。他們可以是您的家人、伴侶、護理員、朋友或您

認識的其他人。他們將盡快為您聯絡某人。 

 

如果您未滿 16 歲 (或未滿 18 歲且受強制管制令的約束)： 

• 警方必須嘗試通知您的父母或監護人您身處警署。 

• 您的父母或監護人可前來警署並支援您。 



• 獲得口譯譯員來幫助您 

如果您不會說英語或不懂英語，則警方將安排會說您語言的人員 (口譯譯員) 來幫助您。這是免費

的。您能理解在警署所說的話，這至關重要。 

如果您是失聰者或難以清晰地交流，則警方將安排人員來幫助您。這可能會是英國手語譯員或其

他適當的專業人士。這是免費的。 

• 如果您並非英國人 

如果您並非英國人，則可要求警方聯絡您的高級專員公署、大使館或領事館，以告知他們您在哪以

及您為何身處警署。他們還可私下探視您並安排律師來見您。 

• 如果您依據逮捕令被起訴或拘留會發生什麼情況？ 

如果您被控犯罪，則可能會被釋放，或者被留在警署並在下一個工作日被送上法庭。或者如果

您同意在指定日期出庭，則可能會被釋放。 

• 文件的使用權限 

如果您的案件被訴諸法庭，則將向您或您的律師提供該案件中的證據記錄。這將可供您或您的律師準

備辯護。 

如果您不懂英文，則您有權獲得相關資訊的翻譯。 

• 如果您患病或受傷 

警方將詢問您有關您的健康與福祉之問題。警方可能會要求執業醫師來為您檢查。這是為了幫助確

保您在被拘留期間獲得妥善照顧。如果您覺得需要看執業醫師，請告知警方。若您患病，將為您提

供醫療援助。 

• 食物和飲品 

將應要求為您提供水。如果您被拘留超過四小時，將為您提供食物。如果您有任何飲食或宗教要

求，請盡早告知警方。 



 
 

2. 向即將被警方盤問的人員提供之資訊 

• 獲得律師來幫助您 

• 如果您想要與律師交談，請告知警方。警方將盡快為您聯絡律師。 

• 律師將告知您他們是否能免費為您提供咨詢服務，或您是否需要為其法律意見付費。如果您必
須付費，則他們將說明其費用以及您可使用的支付方式。警方不會為您的律師付費或談論其收

費方式。 

• 如果您已要求讓律師在室內陪同您，則一般不允許警方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向您提問。 

• 有時，警方急需在您與律師交談前向您提問。 

• 與律師交談不會讓您看似做錯了什麼。 

• 您可隨時改變關於與律師交談的決定。盡快告知警方，他們將為您聯絡律師。 

• 律師的任務是保護您的權利並為您提供有關法律方面的意見。 

• 您可選擇與您認識或待命的律師交談。此律師是獨立的，並不是為警方工作的。 

• 如果高級警官允許，則咨詢您的律師時，身著制服的檢查員可能會到場。 

• 您可與律師私下談話。 

• 您可要求在警方向您提問時，讓律師在室內陪同您。 

• 如果律師未在他們原本承諾的時間抵達警署，或您需要再次與律師交談，可要求警方再次聯絡
他/她。 

如果您需要額外支援 (請注意，這僅是有關服務的信息，而非權利): 

您可能需要幫助以理解您身處警署時正在發生的情況。此幫助可由稱為「適當成年人」的支援人

員提供。如果您有心理障礙或學習障礙，則這可能適用於您。如果您認為自己需要此支援，請向

警方表明。 

如果警方認為您需要「適當成年人」的支援，那麼即使您未要求提供，他們也會要求一名「適當

成年人」到場。 



• 您可被羈押多久以接受盤問？ 

警方可在未指控您犯罪的情況下，將您羈押最多 48 小時以盤問您。高級警官必須不時視察您的案

件，以瞭解是否仍應羈押您。這稱為複審。僅在法庭允許時，方可將您羈押超過 48 小時。法庭可

在未經指控的情況下，將該羈押期限延長至從拘捕起的最多 14 天。在此類情況下，必須向您提供

以下項目： 

• 已提出延長您羈押時間的申請之書面文件； 

• 提出該申請的時間； 

• 法庭將審理該申請的時間以及 

• 請求延長羈押的原因。 

每次提出延長或進一步延長您羈押時間的申請時，必須向您發出通知。 

除非您健康狀況不佳，否則您和您的律師有權擁有關於此決定的發言權。律師可就此為您提供意見。 

獨立拘留巡查員 

有可造訪警署的團體成員。他們被稱為「獨立拘留巡查員」，其工作基於自願原則，旨在確保被羈押

人員能獲得善待且能取得相應權利。 

您無權會見獨立拘留巡查員或要求他們探視您，但巡查員可能會要求會見您。如果獨立拘留巡查員在

您被拘留期間探視您，他們將獨立於警方行事，以檢查您的福祉和權利是否受到保護。您可以自行決

定是否要與他們交談。 


